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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置出资产交割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疆城建”）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重组”）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

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江

苏金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97

号）。 

2017 年 8 月 10 日，本次重组的置入资产标的公司卓郎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卓郎智能”）在常州市金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置入资产过户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新疆城建已被合法登记为卓郎智能的股东，持有卓郎智能 95%

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2 日披露的《新疆城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置入资产过户完

成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6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新设的用于承接置出资产的全资子公司新疆城建丝路建

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路建设”）100%股权已经过户给本次重组置出资产的

最终承接方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

现将本次重组置出资产交割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置出资产的交割情况 

本次重组的置出资产为截至评估基准日（2016 年 8 月 31 日）上市公司除 1.85

亿元现金以外的其他全部资产及负债。留在上市公司的 1.85 亿元现金可由上市

公司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以现金分红的方式分配给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并



由其享有。根据重组协议约定及有关交易各方的确认，为置出资产交割方便，上

市公司将新设一家全资子公司并将置出资产全部注入该新设全资子公司，然后将

该全资子公司 100%的股权过户给国资公司，即完成置出资产的交割。 

1、承接公司设立及置出资产注入情况 

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召开 2017 年第九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

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以货币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新疆城建丝路建设

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67,578.5778 万元，除上述用于货币出资的现金及

用于现金分红的 1.85 亿元现金外，剩余资产、负债、人员及经营业务将全部注

入丝路建设。 

截至本公告日，丝路建设注册资本 67,578.5778 万元已由新疆城建以货币资

金实缴到位。根据新疆城建与丝路建设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签署的《置出资产划

转协议》，除用于实缴出资的 67,578.5778 万元现金外的置出资产全部划转至丝路

建设。 

2、丝路建设 100%股权过户给国资公司 

2017 年 8 月 25 日，丝路建设在乌鲁木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股东变更的

工商登记手续，国资公司已被合法登记为丝路建设的股东，持有丝路建设 100%

的股权。 

3、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 

根据上市公司、丝路建设、国资公司、金昇实业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签订的

《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置出资产的交割日为 2017 年 8 月 25 日。自该日起，

上市公司即被终局性地视为已向丝路建设概括交付全部置出资产，与置出资产相

关的一切权利、利益、义务、责任和风险自交割日起由丝路建设享有和承担。包

括但不限于： 

（1）对于无需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交付即可转移所有权的资产（如货币资

金、机器设备、存货等），丝路建设自交割日起取得该等资产的所有权。 

（2）对于需办理权属变更手续方可转移所有权的资产（如不动产、专利、



商标等），自交割日起，丝路建设取得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该等资产的一切

权利、利益，并承担与该等资产相关的一切责任、义务和风险。 

（3）置出资产中的债权，自交割日起由丝路建设享有。 

（4）置出资产中的债务，自交割日起由丝路建设承担。 

（5）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自交割日起由丝路建设承接，

合同的一切权利由丝路建设享有，合同的一切义务由丝路建设履行。 

（6）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尚未了结的诉讼或仲裁案件，自交割日起由丝路建

设承接诉讼仲裁的主体地位，并享有相关实体和程序权利，履行相关实体和程序

义务。 

（7）自交割日起，上市公司全部员工（包括但不限于在岗职工、待岗职工、

内退职工、离退休职工、停薪留职职工、借调或借用职工等）的劳动关系、组织

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党团关系）、社会保险关系（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

育等）、住房公积金、其他应向员工提供的福利待遇，以及上市公司与员工之间

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议、约定、安排或权利义务等，均由丝路建设承接。 

截至本公告日，置出资产中部分股权类资产尚在办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

续，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及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尚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部分债务的转移手续尚在办理中，部分员工的劳动和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尚

在办理中。公司通过将丝路建设 100%股权转让给交易对方国资公司完成置出资

产的交割。 

二、后续事项 

本次重组的后续事项主要为： 

1、置出资产中部分股权类资产尚需办理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土地使

用权、房屋所有权及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尚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部分债务尚

需办理转移手续。 

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尚需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

办理股份登记手续，该等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取得上交所的核准。 



3、本次重组涉及的股份转让尚需取得上交所的审核确认，并需在取得上交

所的审核确认后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4、上市公司尚需向主管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因本次重组引起的注册资本

增加、公司名称变更、经营范围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登记或备案手续。 

5、本次重组交易各方尚需继续履行重组协议的相关约定及作出的相关承诺。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且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基

于《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之约定，置出资产已被终局性地视为已向丝路建设概

括交付，与置出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利益、义务、责任和风险已由丝路建设享

有和承担，作为承接置出资产主体的丝路建设的 100%股权已过户给国资公司，

置出资产中部分股权类资产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及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的过户手续，部分债务的转移手续以及部分员工的劳动

和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尚在办理中的事实不影响置出资产的整体交割，不会

对本次重组的实施构成实质性影响。新疆城建尚需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办理新增

股份的登记事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向主管工商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因本次重组引起的注册资本增加、公司名称变更、经营范围变更及

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的登记或备案手续。国资公司尚需办理向金昇实业转让所持

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出具日，未发现相关后

续事项的办理存在实质性的风险和障碍。”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重组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本次重组已取得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条件；本次重组涉及的置入

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上市公司已合法持有置入资产；基于《置出资产交割确认

书》之约定，置出资产已被终局性地视为已向丝路建设概括交付，与置出资产相



关的一切权利、利益、义务、责任和风险已由丝路建设享有和承担，作为承接置

出资产主体的丝路建设的 100%股权已过户给国资公司，置出资产中部分股权类

资产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及商标、专利等知识产

权的过户手续，部分债务的转移手续，以及部分员工的劳动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

手续尚在办理中的事实不影响置出资产的整体交割，不会对本次重组的实施构成

实质性影响；本次重组涉及的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备查文件 

1、《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交割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30 日 


